江苏省全国商贸流通服务业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推荐名额分配表

	地区
	先进集体
	先进个人

	南京市
	[bookmark: _GoBack]3（2名限门店、班组）
	3（含1名企业负责人）

	无锡市
	2（1名限门店、班组）
	2（不含企业负责人）

	徐州市
	1（限门店、班组）
	1（不含企业负责人）

	常州市
	1（限门店、班组）
	1（不含企业负责人）

	苏州市
	2（1名限门店、班组）
	2（含1名企业负责人）

	南通市
	1（限门店、班组）
	1（不含企业负责人）

	连云港市
	1（限门店、班组）
	1（不含企业负责人）

	淮安市
	1（限门店、班组）
	1（不含企业负责人）

	盐城市
	1（限门店、班组）
	1（不含企业负责人）

	扬州市
	1（限门店、班组）
	1（不含企业负责人）

	镇江市
	1（限门店、班组）
	1（不含企业负责人）

	泰州市
	1（限门店、班组）
	1（不含企业负责人）

	宿迁市
	1（限门店、班组）
	1（不含企业负责人）

	合计
	17
	17


注：我省按国家表彰推荐名额，即先进集体13个，先进个人13名择优报送中国商业联合会审定。
